
資優班、潛能開發班招生鑑定 

學校教育是一種常態性、普遍性的教育，而學生間確實也存在著個別差異，

但是當個別差異過大時，就必需有另外一種教育安置來輔導，特殊教育也就蘊育

而生了，以下就本校兩種特殊教育班級τ資優班、潛能開發班招生的流程作簡單

的敘述，希望讓家長在鑑定、入班前有一個初略的概念。 

◎資優班 

本校資優班招生鑑定的對象為二年級學生，除非其他年級有缺額，否則不再

招生，從報名、鑑定，到安置結果確定約為 6 個階段，歷時約 1 年，說明如下： 

1. 班級觀察轉介：每年 11月，CPM《彩色圖形推理測驗》達百分等級 85

以上或班級老師觀察推薦 -> 2.團體智力測驗：每年 3 月，語文及非語文測驗錄

取約 60名 -> 3.個別智力測驗：每年 3 月，智力測驗，錄取約 20~25名 -> 4.入班

觀察：每年 3、4 月，到資優班上課，依觀察結果作質性評量、記錄 -> 5.聯合鑑

定安置：每年 6 月，由教育局資優鑑定安置小組評估，並做成最後錄取結果 -> 6.

學生家長同意：每年 6 月底，經公告錄取，同時也取得家長同意書後，校方逕行

安置措施，外校學生，則需辦理轉學手續至本校就讀。 

◎潛能開發班 

潛能開發班招生的目的最主要是協助普通班中特殊需求之學生能有良好的

生活適應及學習技能，其對象可分為三類：1.領有殘障手冊及醫院證明者優先；

2.符合特殊教育法所規定之類別者；3.在普通班有學習及適應困難而需特殊教育

之服務者。這三類除了第1類可以直接入班外，其餘兩類則需經鑑定安置的程序，

歷時約 1 年，通過後方能入班，其流程說明如下： 

1.推薦、轉介：每年 11、12 月，由家長、級任老師填寫轉介表、行為學習

特徵表等逕行推薦 -> 2.校內鑑定：每年 1~3 月，由潛發班老師針對學生個別問

題，使用適當的測驗工具進行施測 -> 3.聯合鑑定安置：由教育局組成專家、學

者做最後安置鑑定的確認 -> 4.學生家長同意：經家長同意後，校方依個案做適

當的師資、班級安排。 


